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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大党字〔2020〕9 号

中共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关于印发
《青岛农业大学“爱心一日捐”捐赠资金

管理使用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，莱阳校区党工委，各单位：

《青岛农业大学“爱心一日捐”捐赠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

法（修订）》已经党委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

行。

中共青岛农业大学委员会

2020 年 4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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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农业大学“爱心一日捐”
捐赠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（修订）

为促进和谐校园建设，更好地为教职工和学生做好事、办

实事，向困难教职工和学生送温暖、献爱心，根据山东省教育

基金会通知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资金来源

青岛农业大学“爱心一日捐”教职工捐赠资金。

二、使用原则

（一）坚持量入为出，专款专用的原则。捐赠资金建立独

立账户，专款专用。

（二）坚持严格管理原则。捐赠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必须依

照严格的审批程序进行。

（三）坚持“公平公正、统筹安排、顾紧救急”的原则。

做到准确及时地将学校的关心和温暖送到每一个需要的特困教

职工和学生。

（四）坚持民主管理的原则。捐赠资金每年的收支使用情

况，在学校双代会召开期间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，及时在校

工会网站公布，并自觉接受全校教职工监督。

三、资助范围

资助贫困教职工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也可用于教育精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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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贫工作。

四、资助办法和标准

（一）本年度家庭发生失盗、失火、车祸等重大意外事故(含

工伤)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，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的教职工，可以

申请捐赠资金，资助额度根据个人家庭情况，由校福利工作委

员会研究确定，原则上最高不超过 10000 元。资助标准按照公

安、保险、医院确定的损失额、保险公司赔偿情况以及家庭收

入等情况综合确定。

（二）本年度教职工因患大病、重病、长期病，经青岛市

社会保险支付待遇和校内补充医疗保险补贴后，一个年度内个

人负担 20000 元（含）以上，可以申请捐赠资金，资助额度根

据个人家庭情况，由校福利工作委员会研究确定，原则上最高

不超过 100000 元。

具体标准如下：

1.个人负担 20000 元—50000 元（不含），资助不超过 25%；

2.个人负担 50000 元—100000 元（不含），资助不超过 30%；

3.个人负担 100000 元（含）以上，资助不超过 35%；

（三）本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患大病、重病、长期病

或遭受重大意外事故，经社会、商业保险补贴或国家、山东省

政府、学校补助（含各类奖助学金）后，一个年度内个人负担

30000 元（含）以上，可以申请捐赠资金，资助额度根据个人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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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情况，由校福利工作委员会研究确定，原则上最高不超过

10000 元。

具体标准如下：

1.个人负担 30000 元—50000 元（不含），资助不超过 10%；

2.个人负担 50000 元（含）以上，资助不超过 15%。

（四）一个年度内，全校资助总金额不超过 30 万元，原则

上不重复资助，如有特殊情况，由学校福利工作委员会研究确

定。资助金额按比例取整数。

（五）其他需要资助的情况。

捐赠资金优先资助贫困教职工和贫困学生，资助范围中的

其他资助项目，由学校根据捐赠资金结余情况酌情实施。

五、申请时间

一年度申请一次。按照省教育基金会要求，每年 9 月下旬

提交上一个年度的申请材料。

六、申请审批程序

教职工和学生本人须填写《青岛农业大学“爱心一日捐”

捐赠资金资助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。

（一）因重大意外事故（含工伤）致困的教职工，在提交

《青岛农业大学“爱心一日捐”捐赠资金资助申请表（教职工）》

时，需一并提交损失情况、家庭收入情况、保险公司赔偿情况

并附相关证明。申请人所在单位分党委（党总支）负责对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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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进行初步审核，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报学校财务处、

保卫处或学校医疗保险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审核。

（二）因病致困的教职工在提交《青岛农业大学“爱心一

日捐”捐赠资金资助申请表（教职工）》时，需一并提交相关

证明材料（如医疗费用发票、山东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

筹费用结算单、药费发票等有效票据）。申请人所在单位分党

委（党总支）负责对有关情况进行初步审核，签署意见并加盖

单位公章，报学校医疗保险办公室审核。

（三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提交《青岛农业大学“爱心一

日捐”捐赠资金资助申请表（学生）》时，需一并提交家庭所

在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出具的贫困证明、学校认定的贫困生资

格证明、上年度和当年度接受奖助学金情况等材料。申请人所

在单位分党委（党总支）负责对有关情况进行初步审核，签署

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报学校学工部或研究生部资助部门审核。

（四）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核（签字盖章）后，由校工会负

责汇总，呈交学校福利工作委员会研究确定，并上报山东省教

育基金会审批。

七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所称年度是指上年 10 月 1 日至当年 9 月 30

日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青岛农业大学“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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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一日捐”捐赠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》（青农大党字〔2018〕

4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（三）本办法由学校福利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附件:1.《青岛农业大学“爱心一日捐”捐赠资金资助申请

表（教职工）》

2.《青岛农业大学“爱心一日捐”捐赠资金资助申请

表（学生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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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青岛农业大学“爱心一日捐”捐赠
资金资助申请表（教职工）

编号： 年 月 日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

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

银行卡号 身份证号码

申
请
理
由

申请人签字：
年 月 日

所在
单位
审核
意见

单位盖章、领导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学校
财务、
保卫或
医保
部门
审核
意见

经青岛市社会保险支付待遇和校内补充医疗保险补贴后，一个年度内个

人负担医疗费（大写） 元。

单位盖章、领导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学校
审核
意见

盖章、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 2份，1份交校工会，1份交校医保办（财务处或保卫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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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青岛农业大学“爱心一日捐”捐赠
资金资助申请表（学生）

编号： 年 月 日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家庭住址

所在学院 专业班级 联系电话

银行卡号 身份证号码

申

请

理

由
申请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所在

单位

审核

意见

经社会、商业保险补贴或国家、山东省政府、学校补助（含各类奖助

学金）后，一个年度内个人负担医疗费（大写） 元。

单位盖章、领导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学工部或

研究生部

审核

意见
单位盖章、领导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学校

审核

意见
盖章、负责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 2份，1份交校工会，1份交学工部（研究生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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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4月 15 日印发


